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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96 年度 
 

一、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辦理一般行政管理業務，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研考功能及裁判資料之管理與編輯並加強 

     便民措施。 

  2.加強學術理論研究、提高裁判品質，嚴格執行法律審，加強運用緩刑制度，召開民刑庭會議， 

     統一法律見解。 

  3.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11件。 

   4.定期評議冤獄賠償案件，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103件。 

   5.辦理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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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施政計畫分項說明： 

    1.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般行政 
 
 
 
 
 
 
 
 
 
 
 
 
 
 
 
 
 
 
 
 
 
 
 
 
 
 
 
 
 
 
 
 
 
 
 
 
 
 
 
 
 
 
 
 

1.加強研考功能，
提高工作效率。 
 
 
 
 
 
 
 
 
2.端正司法風氣，
加強考核員工品 
  德操守。 
 
 
3.加強裁判資料之 
  管理與編輯。 
 
 
 
 
 
 
 
 
 
4.推展司法業務電 
腦化。 
 
 
 
 
 
 
 
 
 
 
5.覈實徵收訴訟費 
用 
 
 
 
 
 

加強研究實施方
案、管制考核及
業務檢查。 
 
 
 
 
 
 
 
預防破壞司法風
紀事件之發生；
成立「政風督導
小組」定期召開
工作會報。 
為加強裁判書類
之管理，並配合
審判系統電腦
化，提供完整之
檢索功能，以利
庭長、法官辦案
參考及其他學術
實務界有關單位
之資料查詢。 
 
 
推行同仁再教育
訓練，藉以增進
同仁工作效能，
提昇工作績效。
司法行政公文資
訊化，行政公文
全面資訊管理，
減輕行政同仁工
作負擔提昇工作
績效。 
 
 
對民事事件均依
法徵收裁判費，
如有不實或短徵
者，即依法裁定
命其補繳。對第
一、二審法院核
 

本年度管制考核執行情形： 
1.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33.5 
0 日，較列管標準 45 日，超前
11.50日。 
2.一般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0.15 日較列管標準 40 日，超
前9.85日。 
3.重大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日數為
37.02 日，較列管標準 30 日，
延後7.02日。 
九十六年度本院並無違紀案件發
生。 
 
 
 
1.本年度共分析裁判書民事2,91 
7件、刑事5,083件。 
2.判例初稿之蒐編及裁判要旨之
選登公報事項：共蒐集判例初
稿民事 59 件、刑事 29 件，選
刊司法院公報及有關法學雜誌
民事236份、刑事116份。 
3.裁判書類檢送有關單位研參事
項：檢送陸委會有關兩岸人民
糾紛案例，本年度計民事 10
件、刑事39件。 
1.本院民刑事裁判書類檢索基本
資料電腦建檔事項： 
本年度民事裁判書建檔 2,917
件，刑事裁判書建檔5,083件。 
2.裁判資料電腦查詢及檢索事
項： 
(1)年度提供本院及各室科查
詢、檢索相關案例或裁判資料 
共計2,353件。 

(2)提供司法院及其他機關參考
資料共計352件。 

3.司法業務電腦化之推展。 
本年度共徵收訴訟費用新台幣
12,414,8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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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審判業務 
 
 
 
 
 
 
 
 
 
 
 
 
 
 
 
 
 
 
 
 
 
 
 
 
 
 
 
 

 
 
 
6.加強便民措施。 
 
 
 
 
 
 
 
 
 
 
 
 
 
 
 
1.提高民刑事案件 
  辦案績效。 
 
 
 
 
 
 
 
 
2.嚴格執行法律審 
，杜絕濫行上訴 
  。 
 
 
3.審慎裁判，減少 
 發回更審。 
 
 
 
4.重大刑事案件速 
  審速結，維護社 
  會治安秩序。 
 
 
 
 
 
5.加強運用緩刑制 

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不足者，即依
法命其補繳。 
妥適處理人民陳
訴事件，以化解
民怨並辦理主文
通知之寄送，使
當事人及早獲知
訴訟結果。 
 
 
 
 
 
 
 
 
 
 
提高辦案績效，
依法審慎辦案，
維護公平正義。
 
 
 
 
 
 
 
設置民刑事審查
專庭，嚴格審查
所有上訴之民刑
事案件。 
 
減少不必要之發
回更審，使民刑
事案件早日確
定。 
 
貫徹重大案件之
速審速結，維護
社會治安秩序。
 
 
 
 
 
補救短期自由刑

 
 
 
本院以書面審理為原則，不預定
宣示判決之日期，本年度寄發主
文通知書共計22,537件，於服務
處設置電腦查詢系統，案件經上
訴後，當事人查詢案件進行情形
及裁判主文，共答復查詢 3,383
件。另當事人有不諳訴訟程序或
對本院裁判有不明瞭、不服，或
對未結案件有所陳訴，或對一、
二審法院裁判有所陳訴，或聲請
本院釋示法律問題等，本院即分
別依其情形，或函知其應循之法
定程序謀求救濟，或函覆應向管
轄法院請求或主張，或予併案參
考。96 年度處理上開之陳訴事件
共計195件。 
1.受理民事事件 6,096 件，預計
審結5,000件，實際審結 5,238
件。每位法官每月平均辦結
20.15件。每一案件，平均辦結
日數33.50日。 
2.受理刑事案件14,070件，預計
審結8,900件，實際審結9,315
件。每位法官每月平均辦結
20.67件。每一案件，平均辦結
日數30.37日。 
本年度共審查民事案件 2,516
件，從程序上駁回 1,045 件，佔
審查件數 41.53%，審查刑事案件
3,643件，從程序上駁回 1,754
件，佔審查件數48.15%。 
刑事上訴裁判 7,715 件，發回更
審 3,334.5 件，佔全部終結件數
43.22%；民事上訴裁判2,965件，
發回更審 851 件，佔全部終結件
數28.70%。 
審結重大案件共 290 件，計駁回
上訴 78.5 件，佔終結件數
27.07%，發回更審 205.5 件，佔
終結件數 70.86%，另撤銷原判決
自為判決 6 件，本年度刑事案件
經判處死刑確定者 5 人，較上年
度減少 6 人，判處無期徒刑確定
者88人，較上年度減少25人。 
受理各類刑事案件中，符合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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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度，鼓勵人犯自
新。 
 
6.管制久懸未結案 
  件。 
 
 
 
 
7.實施保密分案避 
免干擾，維護審 
判獨立 
 
 
 
 
8.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統一法律見 
  解，並選編判例 
  。 
 
 
 
 
 
 
 
 
 
9.加強學術理論研
究，提高裁判品
質。 
 
 
 
 
 
 
 
 
 
 
 
維護律師風紀， 
  加強辦理律師懲 
 戒覆審案件。 
  
審慎辦理冤獄賠 

之缺失，使情節
較輕微之偶發初
犯，有自新機會
本院制訂「最高
法院管制久懸未
結民、刑事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
，以加強管制。
 
本院為嚴守保密
分案程序，制訂
「最高法院民、
刑事案件編號、
計數、分案報結
要點」，呈准司法
院核定實施。 
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溝通法律見
解並選編及檢討
判例。 
 
 
 
 
 
 
 
 
 
提倡學術研究，
充實法學新理論
新知識。於八十
一年二月十一日
依第一次民刑事
庭庭長會議決議
成立「最高法院
學術研究會」。 
 
 
 
 
 
 
依法審慎辦理律
師懲戒覆審案件
。 
 
依法加強辦理審

緩刑之被告人數為 2 人，經予宣
告緩刑者 2 人，佔符合宣告緩刑
人數100%。 
民、刑事案件自第一審法院受理
之日起，至上訴卷宗送交本院止， 
已逾 5 年尚未確定者，均列為久
懸未結案件，分案後逾 3 個月尚
未結案者，由研考科依規定程序
辦理稽催。 
已如期完成，並繼續實施保密，
維護審判獨立與公正。 
 
 
 
 
 
共召開民事庭會議 8 次，討論法
律問題 5 則，通過新判例 0 則，
廢止、刪除或不再援用判例 24
則，召開刑事庭會議10次，討論
法律問題7則，通過新判例3則，
不再供參考決議 2 則。又為因應
及討論有關審判行政之問題，設
有民事庭庭長會議、刑事庭庭長
會議、民刑事庭長會議及庭長法
官會議，本(96)年度共召開民、
刑事庭庭長會議 5 次，民事庭庭
長會議 4 次，刑事庭庭長會議 18
次。 
不定期邀請法學界人士共同舉行
學術研討會，使學術理論與司法
實務有交換意見之機會，相互影
響，藉由創新裁判見解與導引學
術理論，以適應時代需求。本年
度於 8 月7 日及 12 月11 日分別
舉辦「民法物權編(擔保物權部
分)修正後法律適用問題」、「刑事
證據法」學術研討會，12月27日
邀請日本岡孝教授蒞院舉行「日
本對於『判例』的理解方法」專
題演講暨「民法擔保物權及租賃
等法律關係之適用」座談會，邀
請各界人士參與討論。 
本年度受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 14
件，已結11件未結3件。覆審結
果：維持原決議10件；撤銷原決
議，另為不付懲戒處分1件。 
本年度新受理覆審事件 16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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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其他設備 
 
 
 
 

   償覆議事件。 
    
 
 
 
 
 
 
 
審慎辦理民間公 
  證人懲戒覆審案 
  件。 
 
 
 
 
新增軟體升級等設
備購置費。 
 

慎辦理冤獄賠償
覆議事件，使受
冤獄者，儘速獲
得賠償。 
 
 
 
 
 
依法審慎辦理，
民間公證人懲戒
覆審案件。 
 
 
 
 
均依計畫執行完
畢。 
 
 
 
 
 
 
 
 
 
 
 
 
 

舊受 29 件，已結 103 件(含台他
覆字結案 2 件)，未結 86 件。計
維持原決定不予賠償78件、維持
原判決准予賠償 4 件、撤銷不予
賠償之原決定，另為准予賠償之
決定 0 件、原決定撤銷賠償聲請
人之聲請駁回7件、原決定撤銷9
件、覆審之聲請不合法駁回3件，
未結86件。 
1.96年新收懲戒案件3件，未結 
2件，已結2件。 
2.94年7月21日舉行第一次全體
委員會議選聘新任委員，任期
自 94 年 7 月 8 日起至 96 年 7
月 7 日止，並將名冊函送司法
院備查。  
依實施內容如期完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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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審判業務 

 

 

 

 

 

 

 

 

 

 

 

 

 

 

 

 

 

 

 

 

 

 

 

 

 

 

 

 

 

 

 

 

 

 

 

 

 

 

 

 

 

 

刊印「最高法院判

例要旨」與「最高

法院決議彙編」 

共召開 101 次

民、刑事判例暨

決議研修小組會

議 7 次判例暨決

議彙編編輯委員

會會議。 

本項95年度刊印「最高法院判例

要旨」與最高法院決議彙編」保

留款 1,980,000 元，本年度實現

數1,980,000元，全案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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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算執行概況 

(一)歲入部分：全年度預算數13,115,000元，全年度實收數14,747,210元，占全年度預算數

112.45%，超收1,632,210元，因應措施及分析如下： 

     1.賠償收入：全年度預算數0元，實收數23,760元，超收23,760元，係本院印製判例要旨

進度延後，廠商繳交違約金繳庫所致，無法作精確估算，爾後作為年度預算估

列之參考依據。 

2.司法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12,000,000元，實收數12,414,830元，超收 414,830元，

超收率3.46%，係民事訴訟裁判費之徵收較預期為高所致，爾後作為年度

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3.使用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1,085,000元，實收數1,263,235元，超收178,235元，超

收率16.43%，係出售判例要旨及民、刑庭會議決議暨全文彙編等收入較

預期為高所致，爾後作為年度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4.廢舊物資售價：全年度預算數 30,000元，實收數 6,450元，短收23,550元，短收率

78.5%，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紙等收入較預期為低所致，爾後作為年度預

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5.雜項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0元，實收數 1,038,935元，超收1,038,935元，係技工退職

之勞保補償金等收入繳庫所致，賡續要求相關業務單位配合改進。 

（二）歲出部分： 

1.本年度部分： 

全年度預算數496,554,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452,628,514元，佔預算數91.15%

，賸餘數43,925,486元。主要係缺員人事費節餘及力求撙節各項支出之剩餘款，分析

如下： 

(1)一般行政：全年度預算數489,326,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446,503,453元，佔預

算數91.25%，賸餘數42,822,547元，由國庫自動收回繳庫。 

(2)審判業務：全年度預算數6,446,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6,113,061元，佔預算數

94.83%，賸餘數332,939元，由國庫自動收回繳庫。 

         (3)其他設備：全年度預算數12,000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12,000元，佔預算數100%

，全數執行完畢。 

            (4)第一預備金：全年度預算數770,000元，本年度未動支，賸餘數770,000元，由國庫

自動收回繳庫。 

         2.以前年度部分： 

             依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結轉本年度繼續執行，奉核定1,980,000元，執行結果實付數

1,980,000元，全數執行完畢。分析如下： 

     審判業務：95年度刊印「最高法院判例要旨」與「最高法院決議彙編」，保留款1,980,000

元，本年度支出實現數1,980,000元，占轉入數100%。     

（三）統籌科目部分：全年度撥付數47,436,955元，分析如下： 

1.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全年度撥付數72,000元，實付數相同。 

2.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全年度撥付數43,596,095元，實付數相同。 

3.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全年度撥付數3,768,860元，實付數相同。 

三、資產負債實況 

本院經費類科目結存計：資產科目12,,773,138元，包括專戶存款12,772,738元(較上年度

13,117,303元，減少344,565元)、保留庫款－本年度0元(較上年度1,980,000元，減少1,980,000

元)、押金400元(較上年度400元，無增減)；負債科目12,773,138元，包括保管款12,358,632

元(較上年度12,764,321元，減少405,689元)、代收款414,106元(較上年度352,982元，增加

61,124元)、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0元(較上年度1,980,000元，減少1,980,000元)、經費

賸餘－押金部分400元(較上年度400元，無增減)，借貸平衡，財務狀況良好。 

四、其他要點：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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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合　　計
(1)

預　　　算　　　數 決

實　現　數

最高
歲入來源

002 0400000000-2
罰款及賠償收入

0 0 23,760

0 0

0207 0405050000-2
最高法院

0 0 23,760

0 0

001 0405050300-6
賠償收入

0 0 23,760

0 0

00405050301-9
一般賠償收入

01 0 0 23,760

0 0

13,085,00003 0500000000-8
規費收入

13,085,000 0 13,678,065

13085000.00 13085000.00

13,085,00028 0505050000-8
最高法院

13,085,000 0 13,678,065

13085000.00 13085000.00

12,000,00001 0505050200-7
司法規費收入

12,000,000 0 12,414,830

12000000.00 12000000.00

12,000,0000505050201-0
民事訴訟費

01 12,000,000 0 12,414,830

12000000.00 12000000.00

1,085,00002 0505050300-1
使用規費收入

1,085,000 0 1,263,235

1085000.00 1085000.00

850,0000505050305-5
資料使用費

01 850,000 0 1,053,863

850000.00 850000.00

235,0000505050312-0
場地設施使用費

02 235,000 0 209,372

235000.00 235000.00

30,00004 0700000000-9
財產收入

30,000 0 6,450

30000.00 30000.00

30,00028 0705050000-9
最高法院

30,000 0 6,450

30000.00 30000.00

30,00001 0705050600-6
廢舊物資售價

30,000 0 6,450

30000.00 30000.00

007 1100000000-2
其他收入

0 0 1,038,935

0 0

031 1105050000-2
最高法院

0 0 1,038,935

0 0

001 1105050900-3
雜項收入

0 0 1,038,935

0 0

01105050901-6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01 0 0 1,038,935

0 0

13,115,00013,115,000 0 14,747,210        經 常 門 小 計

13115000.00 13115000.00

00 0 0        資 本 門 小 計

0 0

合　　　　　計 13,115,000 0 13,115,000 14,74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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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算　　　　　　　數

應　收　數 保　留　數 合　　計
(2)

;%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23,76023,7600 0

23,76023,7600 0

23,76023,7600 0

23,76023,7600 0

593,06513,678,0650 0 104.53

593,06513,678,0650 0 104.53

414,83012,414,8300 0 103.46

414,83012,414,8300 0 103.46

178,2351,263,2350 0 116.43

203,8631,053,8630 0 123.98

-25,628209,3720 0 89.09

-23,5506,4500 0 21.50

-23,5506,4500 0 21.50

-23,5506,4500 0 21.50

1,038,9351,038,9350 0

1,038,9351,038,9350 0

1,038,9351,038,9350 0

1,038,9351,038,9350 0

1,632,21014,747,2100 0 112.45

000 0

0 0 14,747,210 1,632,210 1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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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預　　　　　算　　　　　數

小　　計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政事

預算調整數

0
05 3500000000-7

司法支出
496,554,000 0

0
0
0

0

0
01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89,326,000 0

0
0
0

0

0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6,446,000 0

0
0
0

0

0
03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000 0

0
0
0

0

0
04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

0
0
0

0

0
23 6800000000-2

福利服務支出
72,000 0

0
0
0

0

0
01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
困難照護金

72,000 0
0

0
0

0

0
28 7500000000-2

退休撫卹給付支出
43,596,095 0

0
0
0

0

0
01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43,596,095 0

0
0
0

0

0
33 8900000000-0

其他支出
3,768,860 0

0
0
0

0

0
01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
女教育補助

3,768,860 0
0

0
0

0

合　　　　　計 543,990,955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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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合　　計
(1)

;%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保　留　數

合　　計
(2)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496,554,000 91.15-43,925,486
452,628,514

0452,628,514
0

489,326,000 91.25-42,822,547
446,503,453

0446,503,453
0

6,446,000 94.83-332,939
6,113,061

06,113,061
0

12,000 100.000
12,000

012,000
0

770,000 0.00-770,000
0
00

0

72,000 100.000
72,000

072,000
0

72,000 100.000
72,000

072,000
0

43,596,095 100.000
43,596,095

043,596,095
0

43,596,095 100.000
43,596,095

043,596,095
0

3,768,860 100.000
3,768,860

03,768,860
0

3,768,860 100.000
3,768,860

03,768,860
0

500,065,469543,990,955
0 500,065,469

0 -43,925,486 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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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預　　　　　算　　　　　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
預算調整數

0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496,554,000 0
0

005
0

0

0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496,554,000 0
0

002
0

0

0

經  常  門  小  計 496,092,000 0
0

0
0

0

0

資  本  門  小  計 462,000 0
0

0
0

0

0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89,326,000 0
0

001
0

0

0

0100
人事費

459,351,000 0
0

0
0

0

0

0200
業務費

29,021,000 0
0

0
0

0

0

0400
獎補助費

954,000 0
0

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5,996,000 0
0

002
0

0

0

0200
業務費

5,996,000 0
0

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450,000 0
0

002
0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450,000 0
0

0
0

0

0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000 0
0

003
0

0

0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12,000 0
0

001
0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12,000 0
0

0
0

0

0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
0

004
0

0

0

0900
預備金

770,000 0
0

0
0

0

0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育補助

3,768,860 0
0

003
0

0

0

0100
人事費

3,768,860 0
0

0
0

0

0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
照護金

72,000 0
0

006
0

0

0

0400
獎補助費

72,000 0
0

0
0

0

0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43,596,095 0
0

00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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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合　　計
(1) 應　付　數

決　　算　　數

合　　計
(2)

保　留　數實　現　數

91.15496,554,000 -43,925,486452,628,514
0

0
452,628,514

91.15496,554,000 -43,925,486452,628,514
0

0
452,628,514

91.15496,092,000 -43,925,486452,166,514
0

0
452,166,514

100.00462,000 0462,000
0

0
462,000

91.25489,326,000 -42,822,547446,503,453
0

0
446,503,453

91.14459,351,000 -40,700,052418,650,948
0

0
418,650,948

93.2129,021,000 -1,971,49527,049,505
0

0
27,049,505

84.17954,000 -151,000803,000
0

0
803,000

94.455,996,000 -332,9395,663,061
0

0
5,663,061

94.455,996,000 -332,9395,663,061
0

0
5,663,061

100.00450,000 0450,000
0

0
450,000

100.00450,000 0450,000
0

0
450,000

100.0012,000 012,000
0

0
12,000

100.0012,000 012,000
0

0
12,000

100.0012,000 012,000
0

0
12,000

0.00770,000 -770,0000
0

0
0

0.00770,000 -770,0000
0

0
0

100.003,768,860 03,768,860
0

0
3,768,860

100.003,768,860 03,768,860
0

0
3,768,860

100.0072,000 072,000
0

0
72,000

100.0072,000 072,000
0

0
72,000

100.0043,596,095 043,596,095
0

0
43,596,0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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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目

預算增減數

預　　　　　算　　　　　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名稱及編號節目項款 原預算數

最高
歲出機關

動支第二預備金數
小　　計
預算調整數

0

0100
人事費

43,596,095 0
0

0
0

0

0
47,436,955 0

0
0
0

統 籌 科 目 小 計 0

合　　　　　計 543,990,955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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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決算表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

預決算比較
增減數
(2)-(1)

合　　計
(1) 應　付　數

決　　算　　數

合　　計
(2)

保　留　數實　現　數

100.0043,596,095 043,596,095
0

0
43,596,095

100.0047,436,955 047,436,955
0

0
47,436,955

91.93543,990,955 -43,925,4860
500,065,469

500,065,46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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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年
度
別

中華民國經資門併計

最高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

以 前 年 度 轉 入 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95 05 3500000000-7
司法支出

0 0

1,980,000 0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0

1,980,000 0

0 0

1,980,000 0

小　　　　　計

合　　　　　計
0

1,98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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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轉入數決算表

本 年 度 實 現 數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本 年 度 調 整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1,980,000

00

00

0

1,980,000

00

00

0

1,980,000

00

00

0

0

1,980,000 0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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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年
度
別

中華民國經資門分列

最高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以 前 年 度 轉 入 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95 05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0

01,980,000

0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02 0

01,980,000

0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01,980,000

0

0200
業務費

0

01,980,000

0

0

01,980,000

0小　　　　　計

0

01,980,000

0經  常  門  小  計

0

00

0資  本  門  小  計

合　　　　　計 0

1,98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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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別轉入數決算表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本 年 度 調 整 數本 年 度 實 現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應　付　數
保　留　數

0

1,980,000 0

0

0

0

0

1,980,000 0

0

0

0

0

1,980,000 0

0

0

0

0

1,980,000 0

0

0

0

0

1,980,000 0

0

0

0

0

1,980,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980,000

0

0



金             額負  債  科  目金             額資  產  科  目

96 年12 月 31 日中華民國

最高法院

0 0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歲入類平衡表

22



資  產  科  目 金             額負  債  科  目 金             額

中華民國 96 年12 月 31 日

最高法院

210100-7 專戶存款 221000-4 保管款12,772,738 12,358,632

211300-1 押金 221200-3 代收款400 414,106

231100-5 經費賸餘─押金部分 400

　　　　　合　　　　計 　　　　合　　　　計12,773,138 12,773,138

附註：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類平衡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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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小      計 合      計 總      計

中華民國 96 年度 

最高法院
歲入類現金出納表

一、收　　　項

　(一)上期結存

　(二)本期收入 14,747,210

　　1. 123000-2 歲入實收數 14,747,210

　　  賠償收入 23,760

　　  司法規費收入 12,481,016 12,414,830

　　    減：退還數 -66,186
　　  使用規費收入 1,263,835 1,263,235

　　    減：退還數 -600
　　  廢舊物資售價 6,450

　　  雜項收入 1,038,935

　　2. 124000-8 收回以前年度納庫款 1,000

　　3. 114000-1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 -1,000

　　　收　　　項　　　總　　　計 14,747,210

二、付　　　項

　(一)本期支出 14,747,210

　　1. 113000-6 歲入納庫數 14,747,210

　　  賠償收入 23,760

　　  司法規費收入 12,481,016 12,414,830

　　    減：退還數 -66,186
　　  使用規費收入 1,263,835 1,263,235

　　    減：退還數 -600
　　  廢舊物資售價 6,450

　　  雜項收入 1,038,935

　(二)本期結存

　　　付　　　項　　　總　　　計 14,747,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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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單位:新臺幣元

總      計

經費類現金出納表
最高法院

中華民國 96 年度 

小      計 合      計

一、收　　　項

13,117,303　(一)上期結存

　　1. 210100-7 專戶存款 13,117,303

501,700,904　(二)本期收入

　　1. 221300-8 預領經費 0
　　　領到數 385,878,142
　　　減：沖轉數 -385,878,142
　　2. 212000-3 預計支用數(國庫已撥款部分) 500,065,469
　　　收入數 500,065,469

452,628,514　　　　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47,436,955　　　　統籌科目部分

　　3. 210500-5 保留庫款(211100-2應領經費) 1,980,000
　　　國庫撥款數 1,980,000
　　4. 221000-4 保管款 -405,689
　　　收入數 6,920,827
　　　減：退還數 -7,326,516
　　5. 221200-3 代收款 61,124
　　　收入數 41,326,446
　　　減：退還數 -41,265,322

514,818,207　　　收　　　項　　　總　　　計

二、付　　　項

502,045,469　(一)本期支出

　　1. 213000-9 經費支出 500,065,469
　　　支付數 500,065,469

452,628,514　　　　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47,436,955　　　　統籌科目部分

　　2. 221400-2 應付歲出保留款以前年度部分 1,980,000
　　　支付數 1,980,000
　　3. 211400-6 暫付款 0
　　　支付數 32,959,060

32,959,060　　　　本年度部分

　　　減：收回或沖轉數 -32,959,060

-32,959,060　　　　本年度部分

12,772,738　(二)本期結存

　　1. 210100-7 專戶存款 12,772,738

514,818,207　　　付　　　項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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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2,738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最高法院
經費類專戶存款明細表
中華民國 96 年12 月 31 日

12,772,738
非預算性質部分

1,233,93702
中央銀行國庫局

5,935,65803
台灣銀行-離職儲金公提戶

5,603,14304
台灣銀行-離職儲金自提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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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日   期 金             額

年 月 日 小      計合      計
摘                要

單位：新臺幣元

備           註

最高法院
經費類押金明細表
中華民國 96 年12 月 31 日

400
以前年度部分

40077
七十七年度

40003
郵政信箱押金

300001 轉帳傳票
開設新年度經費類總分類帳各帳戶 40095 0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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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部 分押 金 部 分待 納 庫 部 分項              目

中華民國 96 年12 月 31 日

經費類經費賸餘明細表
最高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以前年度部分

-一、經費賸餘 待納庫部分

01.上年度結轉數

02. ( )加：以前年度應付歲出款減免 註銷 數內已向
國庫領款部分

03. ( )加：以前年度應付歲出保留數減免 註銷 數內
已向國庫領款部分

04.加：審計部修正以前年度決算減列實現數及保
留已撥款部分

05.加：剔除經費以前年度部分

06.加：押金部分收回結轉數

07.加：材料部分領用結轉數

08.加：待納庫移入數

09.減：待納庫移出數

010.減：本年度內解庫數

011.減：待納庫註銷數

012.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二、經費賸餘 押金部分

4001.上年度結轉數

02.加：增列以前年度押金部分

03.減：註銷以前年度押金數

04.加：保留庫款支付押金數

05.減：押金收回轉待納庫數

06.加：押金移入數

07.減：押金移出數

4008.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三、經費賸餘 材料部分

01.上年度結轉數

02.加：增列以前年度材料部分

03.減：註銷以前年度材料數

04.加：保留庫款支付材料數

05.減：材料領用轉待納庫數

06.加：材料移入數

07.減：材料移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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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部 分押 金 部 分待 納 庫 部 分項              目

中華民國 96 年12 月 31 日

經費類經費賸餘明細表
最高法院

08.等於年度終了尚未解庫數

本年度部分

一、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二、統籌科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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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科　　　　　　　　　　　　目

款 項 目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最高

經 常 支 出

32,712,566 803,000418,650,948 452,166,51405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32,712,566 803,000418,650,948 452,166,51402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27,049,505 803,000418,650,948 446,503,45301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5,663,061 00 5,663,061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00 003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0 00 001 3505059019-4
其他設備

32,712,566 803,000418,650,948 452,166,514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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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分析表
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合　　　　　　　計
設備及投資 小計

法院

資 本 支 出

462,000 462,000 452,628,514

462,000 462,000 452,628,514

0 0 446,503,453

450,000 450,000 6,113,061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12,000

462,000 462,000 452,62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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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最高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其他設備

0100
人事費

418,650,948 0 0

0102
政務人員待遇

3,365,220 0 0

0103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15,960,540 0 0

0104
約聘僱人員待遇

39,084,024 0 0

0105
技工及工友待遇

13,479,870 0 0

0111
獎金

70,656,838 0 0

0121
其他給與

11,128,791 0 0

0131
加班值班費

29,297,989 0 0

0142
退休退職給付

1,138,856 0 0

0143
退休離職儲金

14,906,402 0 0

0151
保險

19,632,418 0 0

0200
業務費

27,049,505 5,663,061 0

0201
教育訓練費

16,837 0 0

0202
水電費

4,459,427 0 0

0203
通訊費

219,594 2,766,379 0

0215
資訊服務費

930,679 0 0

0219
其他業務租金

4,608,732 0 0

0221
稅捐及規費

167,456 0 0

0231
保險費

947,630 0 0

0249
臨時人員酬金

430,581 0 0

0250
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151,650 290,500 0

0271
物品

7,330,444 2,586,369 0

0279
一般事務費

2,245,462 0 0

0282
房屋建築養護費

1,347,526 0 0

0283
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670,56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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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綜計表
96 年度 

法院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合計

418,650,948

3,365,220

215,960,540

39,084,024

13,479,870

70,656,838

11,128,791

29,297,989

1,138,856

14,906,402

19,632,418

32,712,566

16,837

4,459,427

2,985,973

930,679

4,608,732

167,456

947,630

430,581

442,150

9,916,813

2,245,462

1,347,526

67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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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途　別　科　目　名　稱

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經資門併計 

最高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審判業務一般行政 其他設備

0284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費

2,333,672 0 0

0291
國內旅費

119,085 19,813 0

0293
國外旅費

490,000 0 0

0295
短程車資

72,128 0 0

0299
特別費

508,034 0 0

0300
設備及投資

0 450,000 12,000

0306
資訊軟硬體設備費

0 0 12,000

0319
雜項設備費

0 450,000 0

0400
獎補助費

803,000 0 0

0475
獎勵及慰問

803,000 0 0

446,503,453 6,113,061 12,000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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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綜計表
96 年度 

法院

工　　  　作　　  　計　　  　畫　　　科　  　　目　　  　名　   　　稱
合計

2,333,672

138,898

490,000

72,128

508,034

462,000

12,000

450,000

803,000

803,000

452,628,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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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別分類

經濟性分類 經　　　　　　　　　　常

經   常   移   轉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對企業
土地租金
支出

債務利息商品及勞務
購買支出

受雇人員
報酬

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最高

　　　　總　　　　計 87500031,823466,906

01一般公共事務 000000

02防衛 00000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80300031,823419,541

04教育 000000

05保健 00000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72000043,596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0000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00000

09燃料與能源 000000

10農、林、漁、牧 00000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00000

12運輸及通信 000000

13其他經濟服務 000000

14環境保護 000000

15其他支出 000003,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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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對政府 對國外 對企業

資本移轉 經   常   移   轉

96 年度 
濟性綜合分類表
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對營業基金 對非營業
基金

對民間企業

投　資　及　增　資

經常支出合計

0000499,60400

0000000

0000000

0000452,16700

0000000

0000000

000043,668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000

00003,7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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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能別分類

經濟性分類 資　　　　　　　　　　　　　本

資   本   移   轉

對政府 對國外

中華民國
歲出按職能及經

最高

無形資產
購入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土地購入

固定資本形成

非住宅房屋住宅

　　　　總　　　　計 0000 0 00

01一般公共事務 0000 0 00

02防衛 0000 0 0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000 0 00

04教育 0000 0 00

05保健 0000 0 0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000 0 00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000 0 0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000 0 00

09燃料與能源 0000 0 00

10農、林、漁、牧 0000 0 00

1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000 0 00

12運輸及通信 0000 0 00

13其他經濟服務 0000 0 00

14環境保護 0000 0 00

15其他支出 00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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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度 
濟性綜合分類表
法院

資本支出合計

支　　　　　　　　　　　　出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總         計

土地改良

單位：新臺幣千元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機器及
其他設備

資訊軟體

500,06646200 0 45012

0000 0 00

0000 0 00

452,62946200 0 45012

0000 0 00

0000 0 00

43,668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0000 0 00

3,769000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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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股有　　價　　證　　券

其　　他 件

冊(套)圖　　書
雜　項　設　備

其　　他 件

輛汽(機)車

交通及運輸設備

飛　　機 架

艘船

件機　械　及　設　備

個其　　他

宿　　舍

平方公尺

棟房屋建築及設備

辦公房屋

平方公尺

棟

土　地　改　良　物 個

公　　頃

土　　　　　　　地

筆

分　　類　　項　　目 單　　位 數　　量 價　　值 備　　註

268,977,115

0

489,672,172

25,105,880

20,462,372

29,681,822

0

0

8

0.571393

0

2

14,435.16

42

6,228.31

0

706

0

0

15

64

11,861

771

0

0

96年1月1日調整公告地
價。

辦理國有眷舍騰空標售
。

833,899,361總　　　　　　　　　　　值

公用財產目錄總表
最高法院

中華民國 96年12月 31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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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計 543,990,955

0

543,990,955 500,065,469 0

0

46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目預　　　　　算　　　　　數

最高
本年度經費預算國庫已

　　國       庫       已

申 請 保 留 數

保　留　數

原預算數

預算增減數
應　付　數名 稱 及 編 號目項款 合　　計 實　現　數

甲、本機關經費預算部分 496,554,000 452,628,514496,554,000
0

0
0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496,554,000 452,628,51405 496,554,000
0

0
0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496,554,000 452,628,51402 496,554,000
0

0
0

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89,326,000 446,503,45301 489,326,000
0

0
0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6,446,000 6,113,06102 6,446,000
0

0
0

3505059000-6
一般建築及設備

12,000 12,00003 12,000
0

0
0

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004 770,000
0

0
0

乙、統籌科目部分 47,436,955 47,436,95547,436,955
0

0
0

8903304500-4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
育補助

3,768,860 3,768,86003 3,768,860
0

0
0

6806205800-3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
照護金

72,000 72,00006 72,000
0

0
0

750620530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43,596,095 43,596,09506 43,596,095
0

0
0



0

0
0 500,065,469 0

0
43,925,486

47

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撥        款        部        分

備　　　　註經費賸餘
未支用預
算餘額

法院
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經     費      賸     餘

國庫尚未撥款部分

保　留　數

申請保留數

應　付　數
待繳還國庫數

材料部分

合　　計押金部分

0
0

0 452,628,514 0
0

43,925,486

0
0

0 452,628,514 0
0

43,925,486

0
0

0 452,628,514 0
0

43,925,486

0
0

0 446,503,453 0
0

42,822,547

0
0

0 6,113,061 0
0

332,939

0
0

0 12,000 0
0

0

0
0

0 0 0
0

770,000

0
0

0 47,436,955 0
0

0

0
0

0 3,768,860 0
0

0

0
0

0 72,000 0
0

0

0
0

0 43,596,095 0
0

0



合　　　　　計

48

項款
年
度
別

目

以前年度轉入數科              目 本年度國庫
撥款數

本年度支
出實現數截至上年度止應領經

費或保留庫款餘額

截至上年度止國庫
已撥款留抵保留數

名 稱 及 編 號 小　　計

本年度國庫
收回以前年
度庫撥款

經資門併計

以前年度歲出轉入數國庫
最高

中華民國

0595 0005000000-9
司法院主管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02 0005050000-0
最高法院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02 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小　　　　　計

0

1,980,000

1,980,000 0 1,980,000

1,980,000



49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

備　　　　註

小　　　計

國庫已撥款部分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國庫未撥
款部分

國庫在以前年
度已撥款部分

國庫在本年度
已撥款部分

應付數

保留數

小　　計

應付數

保留數 保留數

應付數

國庫未撥款部分

96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已撥及未撥款項明細表

0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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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最高法院
國庫退還以前年度納庫款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96 年度 中華民國

備                      註年度別
小   計金　　　　額

退           庫           數
預 算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95 1,000

1,0000505050201-0
 民事訴訟費



合　　　　　計 1,632,210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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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科 目 名 稱 及 編 號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

最高法院
歲入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分析表

金　　　　　　額
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
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

96 年度 中華民國 ;%

96 1.原因說明：係本院印製判例要旨進度延後，廠商
��          繳交違約金繳庫所致。
2.改善措施：作為以後年度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0405050301-9
一般賠償收入

23,760

0505050201-0
民事訴訟費

3.46414,830

1.原因說明：係出售判例要旨及民、刑庭會議決議
��          暨全文彙編等收入較預期增加所致。
2.改善措施：作為以後年度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0505050305-5
資料使用費

23.98203,863

0505050312-0
場地設施使用費

-10.91-25,628

1.原因說明：係出售報廢財產及廢紙等收入較預期
��          減少所致。
2.改善措施：作為以後年度預算估列之參考依據。

0705050600-6
廢舊物資售價

-78.50-23,550

1.原因說明：係技工退職之勞保補償金等收入繳庫
��          所致。
2.改善措施：賡續要求相關單位配合改進。

1105050901-6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038,935

小　　　　　計 1,632,210 12.45



合　　　　　　　　　　計 43,925,486 8.85 43,925,486

工作計畫名稱及編號

最高
歲出賸餘數（或減免

年度
經　　　　　　　常

中華民國

金　　　　額類　　　　型

賸餘數(或減免、註銷數)

金　　　　額 ％

96 (1)3505050100-1
一般行政

42,822,547 8.75 1,971,495

(2) 40,700,052

(6) 151,000

(1)3505051000-2
審判業務

332,939 5.17 332,939

(3)3505059800-2
第一預備金

770,000 100.00 770,000

小　　　　　　　　　　計 8.85 43,925,48643,925,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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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法院
、註銷數）分析表

;%

備　　　　　　　　　　註
資　　　　　　本　　　　　　門

96 年度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
關改善措施

賸餘原因說明及相
關改善措施類　　　　型 金　　　　　額

門

單位:新臺幣元

0

0因司法院組織法將本院
歸併司法院未獲立法院
審議通過，凍結人力無
法進用，不足人力以調
辦事人員支援，惟司法
院96年10月26日函已同
意本院司法行政職系人
員出 1補 1，日後節餘
情形應可改善。

0

0

0專案經費第一預備金未
動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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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最高

中華民國

人   事   費   別
原 預 算 數 預算增減數

決 算 數(2)
合     計(1)

預                算                數

一、民意代表待遇 00 0 0

二、政務人員待遇 3,366,0003,366,000 0 3,365,220

三、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38,906,000238,906,000 0 215,960,540

四、約聘僱人員待遇 48,115,00048,115,000 0 39,084,024

五、技工及工友待遇 15,969,00015,969,000 0 13,479,870

六、獎金 75,559,00075,559,000 0 70,656,838

七、其他給與 8,744,0008,744,000 0 11,128,791

八、加班值班費 30,259,00030,259,000 0 29,297,989

九、退休退職給付 00 0 1,138,856

十、退休離職儲金 15,294,00015,294,000 0 14,906,402

十一、保險 23,139,00023,139,000 0 19,632,418

十二、調待準備 00 0 0

合                  計459,351,000 0 459,351,000 418,65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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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單位：新臺幣元；%；人

法院

說               明
金 額(3)=(2)-(1)百分比(3)/(1)

比    較    增    減    數員    工    人   數

預計數 實有數

96年度

0 0 0

-0.02-780 1 1

-9.60-22,945,460 221 175

-18.77-9,030,976 83 79

-15.59-2,489,130 39 36

-6.49-4,902,162 0 0

27.27 包括發放96年度員工福利互助結算金3,149,102元。2,384,791 0 0

-3.18-961,011 0 0

係發放退休司機蔡進財退職金928,938元及退休職員李
玉芳擔任工友年資部分差額209,918元。

1,138,856 0 0

-2.53-387,598 0 0

-15.15 　　　　　　　-3,506,582 0 0

0 0 0

-40,700,052 -8.86 34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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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補、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最高

是 否

受補、捐(獎)助單
位名稱

補、捐(獎)助計
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已撥數 未撥數 合計

補、捐(獎)助金額是否訂定經上
級主管機關核
定之補(捐)助
作業規範並確
實執行

九.獎助 803,000803,000 0

6.獎勵及慰問 803,000803,000 0

一般行政退(職)休人員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
問金

803,000803,000 0

小　　　計 803,000803,000 0

合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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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或團體私人經費報告表
法院

96年度

已完成 未完成

計畫執
行情形

否是

是否納入
受補助單
位預算

收回繳庫日期金額

計畫完成結餘款

是 否
計畫未完成原因 備　　註

是否派員就
地抽查

0

0

V 0 V 已於三節時至「銓敘業
務網路作業系統」網站
－「照護金查詢維護作
業」維護查詢資料，未
派員抽查。

0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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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一、通案決議部分：  

(一) 各機關統刪項目如下： 

1.人事費（不含退休撫卹給付）：行政院及所屬除

原住民族委員會、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

學、消防署及所屬、空中勤務總隊、海岸巡防署

及所屬、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高中職部

分、退輔會、智慧財產局、賦稅署、關稅總局及

所屬、國有財產局及所屬、臺北市國稅局、臺灣

省北區國稅局及所屬、臺灣省中區國稅局及所

屬、臺灣省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高雄市國稅局、

調查局、檔案管理局不刪外，法務部及所屬統刪

5,000萬元，行政院、國防部及所屬刪1%，其餘

統刪 2%；司法院主管統刪 4,000 萬元；考試院

及所屬除考選部外統刪 2%；其餘不刪。行政院

及所屬由行政院自行調整（人事費不得流用或挪

為他用）。 

2.委辦費：除原住民族委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

會、「國際合作」之「駐外技術服務」、「金門、

馬祖地區計畫性雷區排除案」、中小企業處、動

植物防疫檢疫局外，其餘統刪18%。 

3.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除中央研究院、原住民族委

員會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海岸巡防

署及所屬、僑務委員會、退輔會、智慧財產局、

研考會、法務部及所屬、監察院、各國家公園管

理處、各風景區管理處、立法院、考選部不刪外，

其餘統刪15%。 

4.國外考察費：除消防署不刪外，其餘統刪15%。

5.房屋建築養護費：除學校、營房、法務部所屬監

獄、看守所、少年觀護所、少年輔育院、少年矯

正學校、技能訓練所、戒治所等矯正機關、司法

官訓練所、調查局外，其餘統刪10%。 

6.租金費用（包括土地、房舍）：除95年度以前連

續計畫已簽約者、國外地區外，其餘統刪15%；

另辦理新續約時，應比照刪減10%辦理之。 

7.獎補助費：除法律有規定、地方補助款、原住民

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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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族委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高檢

署補助收容人給養計畫經費、立法院、退輔會、

調查局、國科會補助國家實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

輻射研究中心、衛生署捐助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

究院發展計畫、補助中央通訊社、公共電視、中

央廣播電台、消防發展基金會及義消楷模外，(1)

政府機關間之補助：刪減 10%；(2)對國內團體

及個人之捐助：除消防署、中小企業處外，統刪

5%；(3)對外之捐助：刪減10%；(4)獎勵金除法

律有規定者、檢舉及破案獎金外，統刪20%。 

8.資訊設備費：除 95 年度以前連續計畫已簽約

者、立法院、消防署防救災資訊系統、警政署及

所屬、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法務部、調查局外，

其餘統刪20%。 

9.政令宣導費用：除消防署、退輔會外，其餘統刪

20%。 

10.特別費：統刪20%，並要求全數需檢據報銷。 

(二) 中央各機關預算中編列未依法律設立機關之特別

費全數減列，以促使其儘速法制化。 

本機關為依法律設立之機

關。 

(三) 行政院主計處應通函各機關，將其未依預算法第

32 條、第 39 條有關規定編列之 96 年度繼續經費

項目，於立法院院會二讀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前，以公文正式補正其總預算案書及單位預算書

送立法院併案審議；未補正之前，各機關之預算全

數凍結。 

1.屬行政院主計處應辦事

項。 

2.本院無應補正事項。 

(四) 針對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所做各項凍結預

算決議（含各分組所通過之凍結預算決議及院會朝

野協商通過修正或新增之凍結預算決議），其凍結

比例（金額）均調整為原凍結比例（金額）之三分

之一，惟空軍司令部「安信二號」維持全數凍結。

遵照辦理。 

(五) 針對 96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有關提案凍結預算 本院本年度無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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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或主決議內容訂期限要求相關單位於第6屆第5會

期或96年6月底前之報告案，全數延至第6屆第

6會期或96年12月底前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或聯

席會報告。 

 

(六) 為建立整合性及前瞻性之國家太空與衛星計畫，爰

決議全數凍結（不依通案決議調整凍結比例）各部

會項下之「太空科技發展計畫」或「衛星運作或技

術發展相關計畫」，俟行政院擬具整合與督導考核

機制後，向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內政及民族、國防、

經濟及能源、交通、預算及決算委員會聯席會報告

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屬行政院應辦事項。 

(七) 自 96 年度起全面取消各行政首長之「特別費」一

半以「領據」列報之規定，所有「特別費」的報支，

應按會計法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辦理，行政首長不

得以「領據」列報。 

遵照辦理。 

(八) 自 96 年度起，中央各行政單位應依「政府資訊公

開法」第7條規定，應將預算及決算書、由政府編

列預算所完成之研究報告等在網上公布，供全民查

閱。 

遵照辦理。 

(九) 針對特任官支領各種加給問題，請行政院會同考試

院研擬相關法律修正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 

屬行政院及考試院應辦事

項。 

(十) 鑑於政府資訊公開法已於民國94年12月28日公

布施行，各政府機關均應主動公開其行政資訊，爰

建議於各機關之入口網站增加「政府資訊公開」之

單一窗口，使政府資訊更為公開透明，讓民眾更方

便參與政府之政策。 

遵照辦理。 

(十一) 經濟部多年來積極推動資訊服務業者符合國際

CMMI標準，提升我國資訊服務業、系統整合廠商、

軟體產業之競爭力，並實施拓展外銷市場之計畫。

屬行政院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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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然而行政院各部會及各政府機關長期以來有

關資訊系統建置與維護相關標案，卻習慣於採取限

制性招標及統包採購方式，交由財團法人資訊工業

策進會執行。如果政府機關本身不能信任國內相關

業者的技術及服務能力與品質，又如何能奢求相關

產業能夠走出國際市場，與國外大廠競爭？ 

行政院應針對各級政府機關資訊系統建置、維

護等相關標案，全面檢討採購方式，儘量採取「公

開招標」方式處理，並訂定更嚴格的適用標準，儘

量減少「限制性招標」。儘可能將資訊採購商機釋

出給民間業者，以扶植我國相關產業能量。 

(十二) 有鑑於行政院各部會之專案委辦計畫業務，以及資

訊系統建置與維護相關標案，過於大量採用限制性

招標及統包採購方式。行政院應要求各部會及各級

公務機關，採取嚴格的標準，嚴謹的態度選擇限制

性招標及統包採購，並應要求公共工程委員會每年

檢視各政府機關選定限制性招標及統包採購方

式，是否符合政府採購法相關法令規定。 

屬行政院應辦事項。 

(十三) 中央政府三級以上（含三級）機關除國防部所屬、

退輔會、審計部所屬教育農林、交通建設審計處及

各審計室、法務部所屬各矯正機關外，應依預算法

第 49 條規定，單獨編列單位預算，四級以下機關

應編列分預算。 

本院係單獨編列單位預算。

(十四)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

點」規定，各行政機關出國報告應該上網登入，於

行政院研考會設置有 OPEN 政府出版資料回應網，

提供公務出國報告之查詢。為避免著作權產生爭

議，應落實著作權法第 11 條之規定，並公布於

「OPEN 出版資料回應網」及於各單位之網站提供

民眾查詢。 

屬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應

辦事項。 

(十五) 中央政府總預算自 96 年度起，人事費若有結餘，
1.本院人事費結餘，均依規

定繳回國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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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不得充作獎勵金、福利金或任何名目之獎金，必須

繳回國庫。另 95 年度人事費結餘如已發用為績效

獎金部分，請審計部應依法究辦，另應於3個月內

向立法院法制、預算及決算委員會聯席會報告。 

2.本院 95 年度並無以人事

費結餘發用為績效獎金

之情事。 

 

(十六) 要求自 96 年度起中央政府各行政機關針對預算解

凍報告案，必須由各機關首長親自至委員會作口頭

報告，不得逕自以書面為之，草率行事。 

遵照辦理。 

(十七) 要求中央政府各行政機關，自 97 年度起，應依預

算法第 39 條之規定辦理，未依規定辦理者應予補

正。 

遵照辦理。 

 二、分組審查決議部分：  

(一) 查司法院96年度依法律扶助法編列9億3,734萬

8,000元捐助法律扶助基金會，其中5億元為捐助

基金會金額，4億3,734萬8,000元為業務需求費。

惟司法院既依法編列5億元基金捐助金，自當由基

金會本身獨立運作（法律扶助法第6條：基金會之

基金為新臺幣100億元，除鼓勵民間捐助外，由主

管機關逐年編列預算捐助。創立基金新臺幣 5 億

元，由主管機關於第 1 個年度編足預算捐助。），

另編列4億3,000餘萬元之業務費，實有重複編列

之虞，且基金會基金預定額100億元，每年又須編

列4億餘元的業務運作費，耗費龐大，於預算審查

之時亦無檢附相關業務報告，不受立法院直接監

督，預算之執行易滋弊端，是以凍結相關業務經費

三分之一，俟基金會檢附年收支憑據及財務規劃，

大小業務計畫向立法院司法、法制、預算及決算委

員會聯席會報告後，始得動支。 

屬司法院應辦事項。 

 

 

(二) 現行法律扶助法逐年編列 5 億元基金捐助法律扶

助基金會，以達成100億元之基金總額，並編列業

務費補助該會。惟司法院補助之業務費屬不確定數

屬司法院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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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96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額，常導致基金會推廣業務常遭困難，再加以銀行

利率逐年降低，基金之孳息不足負荷該會之業務運

作，逐年累積之龐大基金卻囿於法規而無法動支，

實不合理。鑑此，建請司法院積極研擬修訂該會之

捐助及組織章程，使該會自 96 年度起得運用基金

本金推廣業務。 

(三) 法律扶助基金會現有 19 個分會，依各地方法院所

在縣市設置分會，提供符合法律扶助條件之民眾相

關訴訟服務、撰寫法律文書與調解法律糾紛。惟分

會處所多設於地方法院所在地，偏遠地區之民眾往

往因路途遙遠或法律資源缺乏，而喪失其訴訟權

益。有鑑於此，建請司法院協助法律扶助基金會仿

照群體醫療中心理念，利用視訊科技設立服務據

點，以平等保障偏遠地區民眾之訴訟權益。 

屬司法院應辦事項。 

(四) 鑑於近5年來我國e化領域，目前在全球排名已達

前5名，屬世界領先地位。在醫界如台大、馬偕、

長庚都有提供網路線上之即時查詢看診服務，司法

機關之e化服務更應加強，不應落後於民間。爰要

求司法院自 96 年度起，應將各法院當日庭期之實

際開庭時間同步公布於各該法院網站，讓當事人得

隨時上網查知。 

本院為法律審如案件認應

須經言詞辯論者,本院按例

於網站提供「開庭進度查

詢」服務。 

 

 

 

 

 

 

 

 

 

 
 



 
 
 
 
 

  
 
 
 

主辦會計人員 

 
 
 
：彭 忠 章 
 
 
 

機 關 長 官 ：楊 仁 壽 
 
 
 

 




